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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7年3月7日支付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3月6日期间的利息5.60

元（含税）/张。

本次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17年3月6日，凡在2017年3月6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

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2017年3月6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

的权利。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83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5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本次债券分两期发行，2016年3

月7日至8日，公司成功发行22亿元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全称为“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至2017年3月7日将期满一年。根据《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

次，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债券简称：16泛控01。

（三）债券代码：112340。

（四）发行总额：人民币22亿元。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六）债券利率：5.60%。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九）起息日：2016年3月7日。

（十）下一起息日：2017年3月7日。

（十一）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3月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

至2019年每年的3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十二）信用级别：经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上调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由AA上调为AA+。

（十三）上市时间和地点：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债券于2016年4月2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十四）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十五）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有关“16泛控01” 的详情，请参阅公司披露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4月27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泛海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和《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二、本期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

告》，“16泛控01” 的票面利率为5.60%，每年付息一次，每10张“16泛控01”（面值1,000元）派发利

息为人民币56.00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4.8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0.40元。

三、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17年3月6日。

（二）除息日：2017年3月7日。

（三）付息日：2017年3月7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至2017年3月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特别提示” ）。

五、本期债券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

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相关公告

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

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

库。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

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

邮政编码：100005

联系电话：010-85259601� � 010-85259655

联系人：陆 洋 李秀红

八、相关机构

（一）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人：庄云志

联系电话：010-85130371

（二）本期债券登记机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层

联系人：戴文华

联系电话：0755-29538000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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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2013年度发行股份及现金收购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之部分对

价股份，解除限售总数为12,385,34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307%。

2、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东人数为3名，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3、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上述3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86,140,102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7.8639%；2017年1月6日，上述3名股东合计解除限售股份7,750,1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75%；截

止目前，上述3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78,39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1564%。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年3月3日，该部分股份原应于2017年1月6日上市

流通，因该部分股份处于质押状态，故需解除质押后再申请上市流通。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3年11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证监许可[2013]1480�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陈融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公司向陈融圣发行28,302,492股股份、向曾忠

诚发行1,957,109股股份、向詹桂堡发行1,957,109股股份、向郭亮发行1,931,910股股份、向朱雪飞

发行911,357股股份、向李壮相发行138,593股股份、向李新春发行138,593股股份、向周捷发行 138,

593股股份、向黄建锋发行138,593股股份、向江志炎发行83,996股股份购买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85%

股权，另外公司向陈融圣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新东网另外15%股权，该部分股权已于2013年12月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9月22日，公司完成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5股。 因此上述股份总数相应的变更为89,245,863股并继续保持限售状态。

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情况见本公告“二、（一）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 。

发行股份及现金收购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原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数量（股）

2015年半年度权益

分派后的数量（股）

占2015年权益分派后

公司总股本比例

陈融圣 28,302,492 70,756,230 7.9887%

曾忠诚 1,957,109 4,892,773 0.5524%

詹桂堡 1,957,109 4,892,773 0.5524%

郭亮 1,931,910 4,829,775 0.5453%

朱雪飞 911,357 2,278,392 0.2572%

李壮相 138,593 346,482 0.0391%

李新春 138,593 346,482 0.0391%

周捷 138,593 346,483 0.0391%

黄建锋 138,593 346,483 0.0391%

江志炎 83,996 209,990 0.0237%

合计 35,698,345 89,245,863 10.0762%

注：2015年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陈融圣认购公司募集

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中的5,598,326股，该部分股份于2016年1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锁定

期为三年。 陈融圣于2017年1月12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中的7,564,556股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转让，转让股份占其持股总数7.1733%，占公司总股本的0.6906%。 截止目前，陈融圣合

计持有68,79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6.2800%。

根据陈融圣等10人股份锁定承诺，2016年12月31日陈融圣等人股份应解禁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

数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时间

是否基于高管身份

申请锁定

股份是否存在质押、

冻结情况

陈融圣 76,354,556 17,689,057 2016.12.30 是 是

曾忠诚 4,892,773 1,223,193 2016.12.30 否 是

詹桂堡 4,892,773 1,223,193 2016.12.30 否 是

郭亮 4,829,775 1,207,443 2016.12.30 否 是

朱雪飞 2,278,392 569,598 2016.12.30 否 是

李壮相 346,482 86,620 2016.12.30 否 是

李新春 346,482 86,620 2016.12.30 否 是

周捷 346,483 86,620 2016.12.30 否 是

黄建锋 346,483 86,620 2016.12.30 否 是

江志炎 209,990 52,497 2016.12.30 否 是

合计 89,245,863 22,311,461 2016.12.30 -- --

因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当时持有的股份存在质押，2017年1月6日首次申请解除限售时实际解

除限售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

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本次实际流通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1 陈融圣 76,354,556 7,564,556 0.6906% 7,564,556 0.6906% 68,790,000

2 曾忠诚 4,892,773 92,773 0.0085% 92,773 0.0085% 4,800,000

3 詹桂堡 4,892,773 92,773 0.0085% 92,773 0.0085% 4,800,000

4 郭亮 4,829,775 1,207,443 0.1102% 1,207,443 0.1102% 2,400,000

5 朱雪飞 2,278,392 569,598 0.0520% 569,598 0.0520% 1,500,000

6 李壮相 346,482 86,620 0.0079% 86,620 0.0079% 220,000

7 李新春 346,482 86,620 0.0079% 86,620 0.0079% 220,000

8 周捷 346,483 86,620 0.0079% 86,620 0.0079% 220,000

9 黄建锋 346,483 86,620 0.0079% 86,620 0.0079% 220,000

10 江志炎 209,990 52,497 0.0048% 52,497 0.0048% 130,000

合计 94,844,189 9,926,120 0.9062% 9,926,120 0.9062% 83,300,000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1月3日披露的《达华智能：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1）。 目前，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已完成股份解除质押手续，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以及依据陈融圣等人根据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分别申请解除限售

10,124,501股、1,130,420股、1,130,420股，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股份共计12,385,341股。

二、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

1、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之锁定期

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和江志炎等承诺：

自本人所持达华智能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达华智能的

股票，也不由达华智能回购该部分股份（新东网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自本人所持达华智能

股票上市之日起第37个月至第60个月内的每12个月转让达华智能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人所持达华

智能股份数量总额的25%；本人所持达华智能股票上市后，本人由于达华智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而新增取得的达华智能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要求。 若本人将来成为达华智能的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达华智能的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达华

智能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达华智能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达华智能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陈融圣作为公司董事、总裁承诺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达华智能的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达华智能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达华智能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达华智能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3、陈融圣认购公司2015年度实施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中募集配套资

金部分股份承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所认购的达华智能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含第36个

月）不得转让。

上述交易各方因达华智能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达华智能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

锁定约定。

（二）关于新东网利润承诺情况

陈融圣等10人承诺：新东网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

不得低于人民币3,600万元、4,140万元、4,760万元。 若新东网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新东网原股东需向达华智能作出补偿。

（三）关于新东网利润实现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承诺净利润数 实现净利润数 差额 完成率

2013年 3,600 3,614.33 14.33 100.40%

2014年 4,140 4,399.78 259.78 106.27%

2015年 4,760 4,983.58 223.58 104.70%

注：净利润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新东网完成了2013年、2014年、2015年利润承诺。

（四）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除上述承诺外，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和江志炎还

作出如下承诺：关于公司进行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合法性承诺、不从事同业竞争承诺、规范

并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任职期限的承诺、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关于诉讼纠纷事宜的承诺、关于

未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事宜的承诺等，具体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披露的《达华智能：关

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89）。

（五）陈融圣作为公司董事、总裁承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申报离任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股份，6个月后的12个月内出售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占

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六）郭亮作为公司监事于2016年4月18日任期届满，不再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管等职务，其离

任监事承诺：申报离任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股份（暨2016年4月18日-2016年10月18日），6个月后的12

个月内（暨2016年10月19日-2017年10月19日）出售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得超过50%。

（七）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3月3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385,34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307%。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3名，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股份总数及股东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占公

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

本次实际流

通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冻结的

股份数

解除限售完毕

后持有股份总

数

1 陈融圣 68,790,000 10,124,501 0.9243 10,124,501 0.9243 53,990,000 58,665,499

2 曾忠诚 4,800,000 1,130,420 0.1032 1,130,420 0.1032 2,400,000 3,669,580

3 詹桂堡 4,800,000 1,130,420 0.1032 1,130,420 0.1032 2,400,000 3,669,580

合计 78,390,000 12,385,341 1.1307 12,385,341 1.1307 58,790,000 66,004,659

备注：①陈融圣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70,756,230*25%-7,564,556=10,124,501股

②曾忠诚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4,892,773*25%-92,773=1,130,420股

③詹桂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4,892,773*25%-92,773=1,130,420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3位股东对应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数量减去2017年1月6日3位股东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

（小数点后取整）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536,001,370 48.93 -12,385,341 523,616,029 47.80

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89,998,275 17.35 -12,385,341 177,612,934 16.21

2、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76,199,955 6.96 0 76,199,955 6.96

3、高管锁定股 269,803,140 24.63 0 269,803,140 24.6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559,384,762 51.07 +12,385,341 571,770,103 52.20

1、人民币普通股 559,384,762 51.07 +12,385,341 571,770,103 52.20

三、总股本 1,095,386,132 100 0 1,095,386,132 1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达华智能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达华智能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达华智能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达华智能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解禁的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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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

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467,692,162.41 1,395,777,043.10 148.44%

营业利润 171,550,240.41 144,473,356.23 18.74%

利润总额 211,391,769.76 172,887,376.00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507,053.89 128,781,073.82 2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29 0.1454 -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6% 8.98% -3.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807,520,994.16 5,030,438,591.66 1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787,286,414.90 2,646,890,431.03 5.30%

股本 1,095,386,132.00 1,095,386,132.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5446 2.4164 5.3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因四舍五入，小数点存在差异）

同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

及披露 》（2010年修订）要求，2015年度本公司进行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发行新股，已按调整后的

加权平均股数重新计算了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68亿， 比上年同期增长148.44%，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8.74%，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2.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1.53%，总

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15.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5.30%，主要原因是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年度全年纳入合并， 联营公司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和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投资收益贡献较大，公司利润增加；但由于公司融资规模增大，

融资费用增加及公司根据战略需要对部分公司进行整合清理，导致财务费用及管理费用增加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6年度预计的经

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停上市、恢复上

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责任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

放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2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1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纯债半年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申购起始日 2017年3月6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A 长信纯债半年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126 003127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是 是

§2日常申购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对于每份基金份额，第一个运作期指基金合同

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起（即第一个运作期起始日），

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次6个月的当月开放期首个开放日的前一日（即第一个运作

期到期日）止。 开放期为首次办理申购业务当月及之后每月5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

作日）起不超过5个工作日的期间。 第二个运作期指第一个运作期到期当月开放期结束之日的次日起

（即第二个运作期起始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次12个月的当月开放期首个开

放日的前一日（即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止。 以此类推。

如果投资者在当期运作期到期当月的开放期内未申请赎回， 则自该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该基

金份额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所得的份额，第一个运作期为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6月4日，投资者可在

2017年6月5日起不超过5个工作日的开放期内提交赎回申请，具体开放时间以届时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在每月的开放期内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本基金本次开放期为2017年3月6日

起至2017年3月10日，本次开放期内本基金仅接受申购业务申请。对于本次开放期申购所得的份额，第

一个运作期为申购确认日至2017年9月4日，本基金本次开放期申购所得的份额在2017年9月5日起不

超过5个工作日的开放期内可以提交赎回申请，具体开放时间以届时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在申购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在赎回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具体办理时

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申购时，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

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

及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遵循上述规则；各代销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该代销机构办理申购

业务时，需同时遵循该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

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两类基

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份额类别 单笔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A类基金份额

M＜500万元 0.2%

M≥500万元 每笔1000元

C类基金份额 0

注：M为申购金额。

§4�基金销售机构

4.1�场外销售机构

4.1.1�直销机构

本基金的直销机构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含直销柜台与网上交易平台）。

4.1.2�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不通过场内进行销售。

§5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本基金的申购开放日与赎回开放日，基金管理人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和两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6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内开放申购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本基金本次开放期为2017年3月6日起至2017年3月10日，本次开放期内本基金仅接受申购

业务申请。 对于本次开放期申购所得的份额，第一个运作期为申购确认日至2017年9月4日，本基金本

次开放期申购所得的份额在2017年9月5日起不超过5个工作日的开放期内可以提交赎回申请，如果投

资者在当期运作期到期当月的开放期内未申请赎回， 则自该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该基金份额进入

下一个运作期。

（3）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集中申购或赎回的，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

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运作期的具体时间安排届时以基金管理人的公告

为准。 在不改变本基金运作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有权对某一个或多个运作期的确定方法以及集中申

购和赎回开放日的安排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此调整涉及的基金合同的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4）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

资者可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

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者。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

申购、赎回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

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因投资者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致使其相关权

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5）每月开放期前，基金管理人将连续三个工作日发布开放期的申购、赎回安排以及赎回规则。

敬请投资者留意。

（6）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66（免长话费）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7）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8）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2月28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C

类份额暂停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本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总公司及深圳分公

司提出申请，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场内简称：长信利鑫；代码：163003）将于

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3月6日暂停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请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x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 ：

400-700-5566。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

:

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08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27,410,536.13 1,290,172,426.16 26.14%

营业利润 81,128,432.19 72,013,473.15 12.66%

利润总额 96,304,816.27 73,659,311.34 3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79,431.06 57,959,417.33 4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41 -5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 4.09% 1.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79,691,437.35 2,329,120,123.71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517,764,096.65 1,425,351,197.76 6.48%

股本 429,141,351.00 142,727,117.00 20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54 9.99 -64.56%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62,741.05万元，同比增长26.14%，实现营业

利润8,112.84万元，同比增长12.66%，实现利润总额9,630.48万元，同比增长30.7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57.94万元，同比增长44.20%。

2016年度，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0.74%，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4.20%，主要原因

为合并成都航飞航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利润、收到政府补助款及伊滨区土地出售价款。

2016年度，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5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下降

64.56%，主要原因为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2,727,1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及

限制性股票授予引起的股本增加，财务数据摊薄。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6-075）对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变动幅度为40.00%至70.00%。

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19,265,639.45 2,288,684,290.80 -51.10%

营业利润 -351,066,153.61 18,924,430.44 -1955.09%

利润总额 -332,159,915.18 36,559,596.03 -100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370,732.37 28,472,559.18 -109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04 -10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4% 0.97% -11.1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069,657,852.80 7,213,560,737.75 13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96,169,672.61 2,929,245,421.69 -14.78%

股本 739,712,000.00 739,712,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76 3.99 -5.76%

注：本年度张家港飞腾铝塑板股份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对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1,926.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8,237.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91.73%。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原因：（1）受大环境恶化与下游行业需求减少影

响，订单规模不及预期，部分产品预期交付时间延后，导致本期营业收入下降51.10%，贡献毛利大幅减

少，公司虽已加强各项成本费用的控制，但目前收入尚无法覆盖全部成本费用；（2）部分子公司未能

完成既定经营目标，产生亏损，影响公司整体业绩；（3）报告期因销售规模下降及催收账款效果初现

成效，应收账款总量下降较为明显，但下游市场持续低迷，原计划回收的三年以上老应收账款回款进

度缓慢，实际收款低于预期，导致部分应收账款账龄滚动增加，计提了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损失。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变动幅度较大，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完成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80%的股权收购，中机电力正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定12月31日中机

电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合并后总资产1,706,965.79万元，较期初增长136.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249,616.97万元，较期初下降14.78%。 本次收购对本报告期业绩不产生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7�年 1�月26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已对 2016年 10�

月29日披露的《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 2016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进行了修正，修正

后的公司 2016年度业绩预计变动区间为-30,000万元至-25,000万元， 本次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237.07万元，与《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披露

的预计区间相符。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

2017-019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30,888,838.40 2,513,529,316.22 16.60%

营业利润 105,253,604.14 116,039,283.88 -9.29%

利润总额 110,387,083.20 120,752,856.78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854,316.18 90,793,421.26 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16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6.85% -1.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71,661,613.53 2,391,349,332.43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741,247,141.14 1,722,261,342.66 1.10%

股本 585,216,422.00 234,086,569.00 1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98 7.36 -59.51%

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30,888,838.40元，同比增长16.60%。 主要为公司化工原料平

台（有料）上线运营，推动化工原料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2、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05,253,604.14元，同比下降9.29%，主要是有料、西陇生化等新

设控股子公司本年度在市场推广等方面投入成本增加，影响公司当期合并利润总额。

3、2016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10,387,083.20元，同比下降8.58%。

4、2016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96,854,316.18元，同比增长6.68%。

5、2016年度,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17元， 同比增长2.53%；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5.52%， 同比下降

1.33%。

6、2016年4月，公司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现金（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0月22日在2016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9,987.25万元至11,803.11万元，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10.00%至30%。 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86.43万元，增长6.68%。 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业绩与

前次业绩预计无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黄伟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韦映吟、会计机构负责人刘艳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

2017

〕

002

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36,158,517.44 602,919,766.23 71.86%

营业利润 273,945,778.44 232,629,452.92 17.76%

利润总额 291,537,741.83 239,388,017.10 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303,305.12 203,303,262.27 20.66%

基本每股收益 0.48 0.72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9% 32.94% -19.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69,427,207.28 2,032,518,847.83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80,039,964.24 1,675,857,118.59 12.18%

股本 506,159,420.00 506,159,4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71 3.31 12.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在2015年12月3日完成资产

过户，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企业合并》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会计上应认定为反向购买，购买日确定为 2015年12月31日。

基于以上信息，公司2015年的财务报表已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

2、本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03,615.85万元，同比增长71.86%。 实现

利润总额29,153.77万元，同比增长21.7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530.33万元，同

比增长20.66%。 本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实现增长的原

因主要包括两方面：（1）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2016年新增太阳能光伏电站业务；（2）2015

年财务报表基于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2015年度合并利润表仅包括上海华明电力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而2016年度合并利润表将数控设备业务的财务数据纳入合并范围。

3、本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226,

942.72万元，较期初增长11.66%。负债总额38,209.43万元，较期初增长8.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88,004.00万元，较期初增长12.18%。股本50615.94万股，较期初未发生变动。资产负债率

为16.84%，较期初下降约1个百分点。

4、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33.33%，主要原因是2015年财务报表基于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

原则进行编制， 在计算2015年的基本每股收益时所用的股票数量为购买上海华明资产定向增发的股

票数量280,777,537股， 而在计算2016年的基本每股收益时所用的股票数量为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所

有普通股股票数量506,159,420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去年同期下降19.15%，主要原因是在计

算2015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原则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530.33万元，同比增长20.66%，

与公司2016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